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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規例》規例》規例》規例》(“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與與與與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541 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 A)(“選區規例＂“選區規例＂“選區規例＂“選區規例＂)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

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第第第第 1 部部部部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 2條 兩者相若。當局考慮《村代表選舉條例》

(“選舉條例＂)第 2條的內容後，建議以

現有鄉村及原居鄉村等有關村代表選舉

的定義，取代有關區議會或立法會地方選

區選舉的定義。

第第第第 2 部部部部    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

2 及及及及 3 -

選民登記冊的結構選民登記冊的結構選民登記冊的結構選民登記冊的結構

(i) 現有鄉村選民現有鄉村選民現有鄉村選民現有鄉村選民

登記冊登記冊登記冊登記冊

(ii) 原居鄉村暨共原居鄉村暨共原居鄉村暨共原居鄉村暨共

有代表鄉村選有代表鄉村選有代表鄉村選有代表鄉村選

民登記冊民登記冊民登記冊民登記冊

第 3(1)、

3(1A)及

3(1B)條

除以下不同之處外，兩者相若：

• 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和原居鄉村暨

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分別獨立

成冊；

• 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

分兩部分，分別載有每條原居鄉村及

每條共有代表鄉村的分冊。

4 - 現有鄉村選民登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

冊內的記項冊內的記項冊內的記項冊內的記項

第 3(2)及

3(4)條

兩者相若，但如只顯示中文或英文姓名，

則須以申請表格上填報的姓名的語文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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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5 - 原居鄉村暨共有代原居鄉村暨共有代原居鄉村暨共有代原居鄉村暨共有代

表鄉村選民登記冊表鄉村選民登記冊表鄉村選民登記冊表鄉村選民登記冊

內的記項內的記項內的記項內的記項

第 3(2)及

3(4)條

兩者相若，但會按以下方式記錄姓名：

• 如只顯示中文或英文姓名，則須以

申請表格上填報的姓名的語文記

錄；或

• 如沒有提供主要住址，則須以簽署

所用的語文記錄。

6 - 選民登記冊內記項選民登記冊內記項選民登記冊內記項選民登記冊內記項

的排列方式的排列方式的排列方式的排列方式

第 3(3)條 兩者相若。

7 - 主任可決定關於格主任可決定關於格主任可決定關於格主任可決定關於格

式的其他事宜式的其他事宜式的其他事宜式的其他事宜

第 3(7)條 兩者相若。

第第第第 3 部部部部  ————  登記的申請登記的申請登記的申請登記的申請

8 - 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

時選民登記冊上登時選民登記冊上登時選民登記冊上登時選民登記冊上登

記記記記，以及於限期之，以及於限期之，以及於限期之，以及於限期之

後接獲的申請後接獲的申請後接獲的申請後接獲的申請

第 4(2)(ba)條 兩者相若。

9 - 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何時申請在首份臨

時選民登記冊之後時選民登記冊之後時選民登記冊之後時選民登記冊之後

編製的臨時選民登編製的臨時選民登編製的臨時選民登編製的臨時選民登

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

第 4(2)(c)條 兩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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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0- 如何申請在臨時選如何申請在臨時選如何申請在臨時選如何申請在臨時選

民登記冊上登記民登記冊上登記民登記冊上登記民登記冊上登記

第 4(1)條 兩者相若。與選舉條例第 15(5)(d)(ii)條一

樣，任何人如尋求在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

鄉村選民登記冊登記，而其身分證明文件

不是身分證，則必須提供該身分證明文件

的副本。

第第第第 4 部部部部  —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編製—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編製—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編製—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編製

11- 主任須裁定申請人主任須裁定申請人主任須裁定申請人主任須裁定申請人

是否有資格登記是否有資格登記是否有資格登記是否有資格登記

第 5(1)、5(5)

及 5(6)條

兩者相若。

12- 主任可要求提供進主任可要求提供進主任可要求提供進主任可要求提供進

一步的詳情及證明一步的詳情及證明一步的詳情及證明一步的詳情及證明

第 5(2)、5(3)

及 5(4)條

!  兩者相若。唯一分別是，根據規例第

12(4)條，任何人如申請在原居鄉村暨

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登記，而沒

有提供主要住址、香港的通信地址、

電郵地址或圖文傳真號碼，以致主任

不能裁定申請人是否有資格登記，則

主任可決定不進一步考慮該申請。

!  由於提供主要住址並非在原居鄉村暨

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冊上登記所需

的資格，所以需要設有上述規定。

13- 在現有鄉村選民登在現有鄉村選民登在現有鄉村選民登在現有鄉村選民登

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記冊上登記

第 5(7)條 兩者相若。

14- 在原居鄉村暨共有在原居鄉村暨共有在原居鄉村暨共有在原居鄉村暨共有

代表鄉村選民登記代表鄉村選民登記代表鄉村選民登記代表鄉村選民登記

冊上登記冊上登記冊上登記冊上登記

第 5(7)條 兩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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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5- 主任須將裁定及決主任須將裁定及決主任須將裁定及決主任須將裁定及決

定通知申請人定通知申請人定通知申請人定通知申請人

第 5(8)、

5(9)及

5(10)條

兩者相若。

16- 主任有權要求提供主任有權要求提供主任有權要求提供主任有權要求提供

資料以擬備選民登資料以擬備選民登資料以擬備選民登資料以擬備選民登

記冊記冊記冊記冊

第 6條 兩者相若。公共主管當局向主任提供所要

求資料的期限為 14 天，而選區規例的規

定是 30 天。

17- 主任可就已在現有主任可就已在現有主任可就已在現有主任可就已在現有

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正式選民登記冊

上登記的人作出查上登記的人作出查上登記的人作出查上登記的人作出查

訊訊訊訊

第 7條 兩者相若。

18- 主任須擬備遭剔除主任須擬備遭剔除主任須擬備遭剔除主任須擬備遭剔除

者名單者名單者名單者名單

第 9條 兩者相若。

19- 主任須刊登遭剔除主任須刊登遭剔除主任須刊登遭剔除主任須刊登遭剔除

者名單可供公眾查者名單可供公眾查者名單可供公眾查者名單可供公眾查

閱的公告閱的公告閱的公告閱的公告

第 10 條 兩者相若。

20- 主任在編製下一份主任在編製下一份主任在編製下一份主任在編製下一份

臨時選民登記冊時臨時選民登記冊時臨時選民登記冊時臨時選民登記冊時

改正現有的正式選改正現有的正式選改正現有的正式選改正現有的正式選

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

第 11 條 兩者相若。

21- 臨時選民登記冊須臨時選民登記冊須臨時選民登記冊須臨時選民登記冊須

載錄的內容載錄的內容載錄的內容載錄的內容

第 12 條 兩者相若。由於根據選舉條例，提供主要

住址並非在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

民登記冊上登記所需的資格，因此，如登

記選民提供主要住址，這項資料才會在登

記冊內載於其姓名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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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2- 主任須刊登臨時選主任須刊登臨時選主任須刊登臨時選主任須刊登臨時選

民登記冊可供公眾民登記冊可供公眾民登記冊可供公眾民登記冊可供公眾

查閱公告查閱公告查閱公告查閱公告

第 13 條 兩者相若。

第第第第 5 部部部部    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申索通知書及對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改正、申索通知書及對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改正、申索通知書及對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改正、申索通知書及對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改正

23- 就已登記在臨時選就已登記在臨時選就已登記在臨時選就已登記在臨時選

民登記冊上的人提民登記冊上的人提民登記冊上的人提民登記冊上的人提

出反對出反對出反對出反對

第 14 條 兩者相若。

24- 誰人可提出申索誰人可提出申索誰人可提出申索誰人可提出申索 第 15(1)至

15(5)條

兩者相若。

兩者相若。不過，如申索人的主要住址是

香港以外地址，主任會接納申索人通過以

下方式遞交的申索通知書：

• 親自送遞往主任的辦事處；

• 安排他人送遞往主任的辦事處，而該

人須已獲申索人為此而以書面授權；

• 以郵遞方式送交；

25- 如何遞交申索通知如何遞交申索通知如何遞交申索通知如何遞交申索通知

書書書書

第 15(6)至

(10)條

• 以圖文傳真方式送交；或

• 將其作為經數碼簽署所認證的電子紀

錄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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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6- 主任須向審裁官送遞主任須向審裁官送遞主任須向審裁官送遞主任須向審裁官送遞

申索通知書及反對通申索通知書及反對通申索通知書及反對通申索通知書及反對通

知書的文本知書的文本知書的文本知書的文本

第 16 條 兩者相若。

27- 主任在編製正式選民主任在編製正式選民主任在編製正式選民主任在編製正式選民

登記冊時改正臨時選登記冊時改正臨時選登記冊時改正臨時選登記冊時改正臨時選

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

第 17 條 兩者相若。

28- 由主任在審裁官批准由主任在審裁官批准由主任在審裁官批准由主任在審裁官批准

下改正臨時選民登記下改正臨時選民登記下改正臨時選民登記下改正臨時選民登記

冊上的記項冊上的記項冊上的記項冊上的記項

第 18 條 兩者相若。

第第第第 6 部部部部    正式選民登記冊正式選民登記冊正式選民登記冊正式選民登記冊

29- 正式選民登記冊須載正式選民登記冊須載正式選民登記冊須載正式選民登記冊須載

錄的內容錄的內容錄的內容錄的內容

第 19 條 兩者相若。

30- 主任須刊登關乎正式主任須刊登關乎正式主任須刊登關乎正式主任須刊登關乎正式

選民登記冊的公告並選民登記冊的公告並選民登記冊的公告並選民登記冊的公告並

須提供正式選民登記須提供正式選民登記須提供正式選民登記須提供正式選民登記

冊予公眾查閱冊予公眾查閱冊予公眾查閱冊予公眾查閱

第 20 條 兩者相若。

第第第第 7 部部部部    雜項雜項雜項雜項

31- 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

而提供選民登記冊的而提供選民登記冊的而提供選民登記冊的而提供選民登記冊的

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第 21 條 兩者相若。

32- 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 第 22 條 兩者相若。

33- 主任須提供指明主任須提供指明主任須提供指明主任須提供指明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第 23 條 兩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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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規例中的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選區規例中

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4- 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第 24 條 兩者相若，惟規例加入新條文，規定就

編製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記

冊而言：

(i) 任何尋求在選民登記冊登記或已

在該登記冊登記的人，如沒有向

主任提供主要住址或香港通信地

址，則主任無須向該人送交任何

通訊；或

(ii) 任何尋求在選民登記冊登記或已

在該登記冊登記的人，如沒有向

主任提供主要住址、香港通信地

址、圖文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

則主任無須履行任何涉及送交通

訊的職責。


